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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
（2022-2024 年度）

甲方：鞍钢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王义栋

地址: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鞍钢厂区

乙方：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都兴开

地址: 辽宁鞍山市铁东区胜利路 31 号

为提高甲方及其子公司资金运用效益，拓展融资渠道，提高资金

收益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拟由乙方确保其具有资质的控股子公

司向甲方（包含其子公司，以下同）提供商业保理、融资租赁、咨询

及系统服务等供应链金融服务业务，并达成以下服务协议：

一、甲、乙双方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合作为非排它性合作，甲方有

权自主选择、决定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开展。

二、甲、乙双方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合作，应当遵循依法合规、

平等自愿、风险可控、互利互惠的原则。

三、在监管机构核准的乙方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内，开展以下

供应链金融业务：

（一）为甲方提供商业保理服务。

乙方控股子公司为甲方提供商业保理服务，存量业务每日最高余

额不超过 10 亿元，资金综合成本不高于甲方在国内其他保理公司取

得的同期同类保理业务的价格，甲方每年支付乙方控股子公司的资金

综合成本不超过 0.5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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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为甲方供应商提供商业保理服务。

乙方控股子公司为甲方的合格供应商提供基于鞍钢股份授信额

度并经甲方确认的应收账款保理服务（包括“鞍钢惠信”等），存量

业务每日最高余额不超过 30亿元，乙方控股子公司获得保理业务收

入全部由甲方的合格供应商支付，收取的资金综合成本参考市场水平，

甲方不承担费用。

（三）乙方控股子公司为甲方提供融资租赁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

直接租赁、售后回租和经营性租赁等，存量业务每日最高余额不超过

10 亿元，资金综合成本不高于甲方在国内其他租赁公司取得的同期

同类租赁业务的价格，甲方每年支付乙方控股子公司的资金综合成本

不超过 0.7 亿元。

（四）咨询及系统服务业务。

乙方控股子公司为甲方提供与商业保理、融资租赁等相关的业务

咨询、系统开发及维护等服务，收取的相关费用不高于甲方在国内其

他同期同类型公司取得的服务价格，如有可能将给与适当优惠。甲方

每年支付乙方控股子公司的服务成本不超过 0.1 亿元。

当某一服务的交易量将超出上述相关额度时，乙方或乙方控股子

公司必须暂停有关交易并暂停提供相关服务，直至双方根据不时生效

的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及其他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及/或取得

所需批准、备案等（如需要）。

四、根据甲、乙方双方开展业务的实际，双方享有以下权利：

（一）甲方有权自愿选择、自主决定与乙方控股子公司开展供应

链金融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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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本协议有关的经营数据、风险管理

和内部控制情况。

（三）乙方有权拒绝甲方提出的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

业务要求。

（四）乙方控股子公司向甲方或甲方的客户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，

乙方有权按相关规定取得甲方相应信息。

五、根据甲、乙方双方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实际，双方承担以

下义务：

（一）甲、乙双方应当建立、完善各自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

系，确保依法合规经营，并设立适当的风险隔离措施，保证各自的经

营风险不向对方扩散。

（二）甲、乙双方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自身规章制度的规定，

履行信息保密责任，甲方有权根据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香

港联交所等有关机构的要求对本协议涉及的内容进行披露。

（三）乙方承诺确保其具有资质的控股子公司向甲方提供优质的

供应链金融服务。

（四）乙方无从事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业务资质，因此乙方自身将

不会向甲方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。

六、如乙方向甲方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子公司因违法违规受到

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、责令整顿等情况，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，并采

取或配合甲方采取相应的措施。

七、出现本协议第六条规定的事项之一，甲方有权采取措施，包

括但不限于中止、解除本协议。

八、其他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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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均应承担违约责任，违约一方

应承担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（二）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，本协议的变更或解除须经甲、乙双

方协商一致并另行签署书面协议。

（三）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争议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（四）本协议经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后，

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终止。

九、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十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签署补充协议进行，补充协议与本

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补充协议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

（包括但不限于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的规定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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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与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

《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（2022-2024 年度）》之签章页）

甲方：鞍钢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乙方：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签署日期：2021 年 月 日


